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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11樓
南區
承辦人：萬嘉敏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7723
傳真：02-27297070
電子信箱：dop-a308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4月13日
發文字號：府授人考字第112011311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行政院函影本1份 (25504687_1120113117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行政院函以，有關各機關依「聘用人員聘用條例」及「行

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」進用之

聘用人員及約僱人員（以下合稱聘僱人員）準用及比照公

務人員保障法（以下簡稱保障法）第23條加班補償結算機

制一案，請查照並依說明事項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112年4月6日院授人培字第11200133071號函辦

理，並檢附原函影本1份。

二、查111年6月22日修正公布，並自112年1月1日施行之保障法

第23條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公務人員經指派於法定辦公時數

以外執行職務者為加班，服務機關應給予加班費、補休

假。但因機關預算之限制或必要範圍內之業務需要，致無

法給予加班費、補休假，應給予公務人員考績（成、核）

法規所定平時考核之獎勵。……（第3項）公務人員補休假

應於機關規定之補休假期限內補休完畢，補休假期限至多

為2年。遷調人員於原服務機關未休畢之補休假，得於原補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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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假期限內至新任職機關續行補休。（第4項）機關確實因

必要範圍內之業務需要，致公務人員加班時數無法於補休

假期限內補休完畢時，應計發加班費。但因機關預算之限

制，致無法給予加班費，除公務人員離職或已亡故者，仍

計發加班費外，應給予第1項之獎勵。公務人員遷調後於期

限內未休畢之加班時數，亦同。」同法第102條規定略以，

聘用人員為該法之準用對象。

三、至依「聘用人員聘用條例」進用之聘用人員，如何準用保

障法有關加班補償一節，案經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轉准公

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（以下簡稱保訓會）112年3月17

日公保字第1120002046號函復略以，聘用人員係以所簽訂

聘用契約，規範與機關間之權利義務關係，與公務人員任

用後非有法定原因不得免職之性質尚有不同，且不適用公

務人員考績（成、核）法規規定，爰聘用人員聘約期限屆

滿，因原機關（構）無續聘義務，本應離職，若尚有未休

畢之加班時數，且合於保障法第23條第4項所定係機關確實

因必要範圍內之業務需要致未休畢者，因無得依公務人員

考績（成、核）法規規定予以獎勵，原機關（構）即應準

用該條項規定結算加班費。至聘期屆滿於原機關（構）續

聘者，若認相當公務人員之遷調，於雙方所訂聘用契約載

明續行依限期補休而不結算加班費者，該會同意並予尊

重。

四、基於聘僱人員管理方式之一致性，爰有關各機關約僱人員

之加班補償結算機制，比照前開保訓會112年3月17日函釋

規定辦理。是以，有關各機關聘僱人員之「加班補償結算

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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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制」與「續行補休」說明如下：

(一)契約存續期間，機關確實因必要範圍內之業務需要，致

聘僱人員加班時數無法於補休假期限內補休完畢，機關

應計發加班費。

(二)聘僱人員因離職（契約期滿或終止）或亡故，無法補休

假之加班時數，機關應計發加班費。

(三)另實務作業上，多有聘僱人員離職同日再經原（新）機

關續（新）聘僱且年資銜接之情形：

１、離職同日再經原機關續聘僱者：

(１)考量補休期限內未休畢之補休假時數，經原機關續

聘僱後續行補休，執行上尚無窒礙，爰是否得續行

補休，尊重各機關管理權責。

(２)各機關如欲採「續行補休」之作法，應於聘（僱）

用契約內明定；如未明定，應結算加班費。

２、至離職同日並經新機關聘僱者：於原機關補休期限內

未休畢之補休假時數，離職時應由原機關計發加班費

予以結算。

五、基於聘僱人員係由各機關自行依契約定期進用，在考量該

等人員健康權之前提下，各機關本應覈實指派加班，並預

為安排規劃及時之加班補休機制。又保障法第23條修正規

定係自112年1月1日施行，爰有關前開聘僱人員「續行補

休」及「加班補償結算機制」，自該法施行日（即112年1

月1日）起發生之加班事實，即有適用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(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除外)
副本：

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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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人事處代決）

12


